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於五十九年五月十

五日訂定發布，自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修正發布名稱為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並於同年九月一

日施行，其後經歷多次修正。為配合一百十二年五月三日總統公布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修正條文規定，修正本細則部分

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應記駕駛人違規點數之條款及各違規行為應記之點數；配合本

條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九

條、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三十條、第三十條之一、第三十三條、第

三十五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八條、

第五十六條之一、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修正條文，修正附表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配合本條例第二十一條修正，訂定書面通知十四歲以上未成年之人

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程序。（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三、 配合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

第三十五條第七項、第九項、第四十四條第四項、第六十一條第四

項修正條文，增列當場暫代保管之物件。（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四、 增訂屬依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併予記點案件，受處罰人如已自動

到案繳納罰鍰，處罰機關得逕予記點結案，無須再製發裁決書及送

達。（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五、 配合本條例第十六條修正條文，發出不合規定音調之喇叭應沒入

之，爰對於已提起行政訴訟事件或已確定案件，分別增列暫代保管

或銷毀該等物件。（修正條文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處理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

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

規定辦理。 

前項統一裁罰基準

，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表（以下簡稱基準表）

。 

大型重型機車違反

本條例規定之處罰，除

基準表另有規定外，應

比照小型車之裁罰基準

辦理。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行駛共用通行道路，其

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第二

章汽車行駛規定條文者

，依各該條規定處罰。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除依

本條例處罰外，並予記

點： 

一、 有本條例下列情形

之一者，各記違規

點數一點： 

(一) 第三十條之一第一

項。 

(二) 第三十一條之一第

一項或第二項。 

(三)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五款、

第六款、第八款、

第十款至第十六款

或第二項。 

(四) 第四十條。 

(五) 第四十二條。 

(六)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 

(七) 第四十五條第一

第二條  處理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

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

規定辦理。 

前項統一裁罰基準

，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表（以下簡稱基準表）

。 

大型重型機車違反

本條例規定之處罰，除

基準表另有規定外，應

比照小型車之裁罰基準

辦理。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行駛共用通行道路，其

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第二

章汽車行駛規定條文者

，依各該條規定處罰。 

一、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三條、

第九十二條修正條

文，增訂第五項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

為應記點條款及點

數。 

二、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

四項規定，將現行第

六十一條應記點之情

形移列本細則，爰增

訂第六項。 

三、 營業車輛駕駛人對道

路交通安全規範，應

具更高之注意義務，

其行駛高速公路、快

速公路或裝載人客、

貨物不符合安全規定

行為應予較重處罰，

爰增訂第七項。 

四、 為促使新手駕駛人養

成，確實遵守交通安

全規則之良好駕駛習

慣，避免違規，爰增

訂第八項。 



  

 

項。 

(八)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 

(九) 第四十八條。 

(十) 第四十九條。 

(十一) 第五十條第二款

或第三款。 

(十二) 第五十三條第二

項。 

(十三) 第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

款或第四款不依

順行之方向或併

排臨時停車。 

(十四) 在第五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規定禁止臨

時停車之處所停

車。 

(十五) 第五十六條第一

項第三款在消防

栓之前停車或第

二項。 

(十六) 第五十六 條之

一。 

(十七) 第六十條第二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 

(十八) 第九十二條第七

項。 

二、 有本條例下列情形

之一者，各記違規

點數二點： 

(一) 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 

(二) 第二十九條之二第

一項、第二項或第

四項。 

(三)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未依規定路

線、時間行駛、第

二款或第七款。 

(四)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第七款或



  

 

第九款。 

(五) 第三十四條。 

(六) 第三十五條之一。 

三、 有本條例下列情形

之一者，各記違規

點數三點： 

(一) 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 

(二)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或第三項。 

(三) 第五十三條第一

項。 

(四) 第五十三條之一。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

條例，因而肇事致人受

傷者，記違規點數三點

。 

汽車駕駛人駕駛營

業汽車有本條例第二十

九條、第三十條或第三

十三條應予記點情形者

，除依第五項各款予以

記點外，並加記違規點

數一點。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六月三十日起，初

次領有駕駛執照未滿一

年之駕駛人，依第五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應

記違規點數者，加記違

規點數一點。 

第十一條之一  公路主管

機關或警察機關查獲十

四歲以上之未成年之人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

款規定者，該管警察局

或其分局應於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日

起十四個工作日內，將

違規事實以書面或其他

適當方式通知其法定代

理人或監護人。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條例第二十一

條第七項修正，增訂

應以書面或其他當方

式通知其法定代理人

或監護人程序。所謂

「書面或其他適當之

方式」，例如發（書

）函或其他得使其法

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知

悉受處分人違規事實

之方式均屬之。 

第十六條  舉發車輛所有 第十六條  舉發車輛所有 一、 配合本條例第十五條



  

 

人、駕駛人或行為人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依下列規定當場暫代保

管物件： 

一、 當場暫代保管其車

輛牌照： 

(一)使用偽造、變造

或矇領之牌照。 

(二)使用吊銷或註銷

之牌照。 

(三)牌照借供他車使

用或使用他車牌

照。 

(四)已領有號牌而未

懸掛或不依指定

位置懸掛。 

(五)不依規定期限換

領號牌經再通知

後逾期仍不換

領。 

(六)領用試車或臨時

牌照，期滿未繳

還或載運客貨收

費營業。 

(七)領用古董車專用

牌照，不依規定

之時間、路線或

區域內行駛。 

(八)汽車不依限期參

加定期檢驗或臨

時檢驗逾期六個

月以上。 

(九)汽車引擎、底

盤、電系、車門

損壞，行駛時顯

有危險而不即行

停駛修復。 

(十)依本條例第三十

五條第七項或第

九項移置保管該

汽機車時。 

二、 行車執照或拖車使

用證有效期間屆滿

，不依規定換領而

人、駕駛人或行為人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依下列規定當場暫代保

管物件： 

一、 當場暫代保管其車

輛牌照： 

(一) 使用偽造、變造或

矇領之牌照。 

(二) 使用吊銷或註銷之

牌照。 

(三) 牌照借供他車使用

或使用他車牌照。 

(四) 已領有號牌而未懸

掛或不依指定位置

懸掛。 

(五) 不依規定期限換領

號牌經再通知後逾

期仍不換領。 

(六) 領用試車或臨時牌

照，期滿未繳還或

載運客貨收費營業

。 

(七) 汽車不依限期參加

定期檢驗或臨時檢

驗逾期六個月以上

。 

(八) 汽車引擎、底盤、

電系、車門損壞，

行駛時顯有危險而

不即行停駛修復。 

二、 行車執照或拖車使

用證有效期間屆滿

，不依規定換領而

行駛者，代保管其

行車執照或拖車使

用證。 

三、 當場暫代保管其駕

駛執照： 

(一) 使用偽造、變造、

矇領、吊銷或註銷

之駕駛執照駕車。 

(二) 持逾期之駕駛執照

駕車。 

(三) 職業汽車駕駛人逾

修正條文規定古董車

行駛限制，爰增訂第

一項第一款第七目。 

二、 現行第一項第一款第

七目、第八目移列同

項款第八目、第九目

。 

三、 配合本條例第三十五

條第七項、第九項修

正條文有關移置保管

汽機車時，扣繳其牌

照規定，爰增訂第一

項第一款第十目。 

四、 配合本條例第三十條

之一第一項修正條文

規定車輛機件、設備

、附著物不穩妥或脫

落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應吊銷其駕駛執照，

修正第一項第三款第

五目。 

五、 配合本條例第四十四

條第四項修正條文規

定未禮讓行人致重傷

或死亡者，應吊銷其

駕駛執照，爰增訂第

一項第三款第十目。 

六、 現行第一項第三款第

十目至第十三目移列

同項款第十一目至第

十四目。 

七、 配合本條例第六十一

條第四項修正條文，

規定大車重大違規致

人重傷應吊銷其駕駛

執照，爰修正第一項

第三款第十三目。 

八、 配合本條例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修正條文，

有關無照駕駛累犯致

人重傷或死亡得沒入

該汽車，爰增訂第一

項第五款第四目。 

九、 配合本條例第二十一



  

 

行駛者，代保管其

行車執照或拖車使

用證。 

三、 當場暫代保管其駕

駛執照： 

(一) 使用偽造、變造、

矇領、吊銷或註銷

之駕駛執照駕車。 

(二) 持逾期之駕駛執照

駕車。 

(三) 職業汽車駕駛人逾

期審驗一年以上。 

(四) 汽車駕駛人駕車於

應繳費之公路，強

行闖越收費站逃避

繳費，致收費人員

受傷或死亡。 

(五) 汽車駕駛人有本條

例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各款、第二十九

條之二第一項、第

二項、第三十條第

一項各款、第二項

或第三十條之一第

一項之情形，因而

致人重傷或死亡。 

(六) 汽車駕駛人酒精濃

度超過規定標準、

吸食毒品、迷幻藥

、麻醉藥品或其相

類似之管制藥品，

因而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 

(七) 汽車駕駛人有本條

例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第三項至第五

項前段之情形。 

(八)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行經警察機關

設有告示執行本條

例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測試檢定之處所

，不依指示停車接

受稽查，或拒絕接

期審驗一年以上。 

(四) 汽車駕駛人駕車於

應繳費之公路，強

行闖越收費站逃避

繳費，致收費人員

受傷或死亡。 

(五) 汽車駕駛人有本條

例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各款、第二十九

條之二第一項、第

二項、第三十條第

一項各款、第二項

之情形因而致人重

傷或死亡。 

(六) 汽車駕駛人酒精濃

度超過規定標準、

吸食毒品、迷幻藥

、麻醉藥品及其相

類似之管制藥品因

而肇事致人重傷或

死亡。 

(七) 汽車駕駛人有本條

例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第三項至第五

項前段之情形。 

(八)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行經警察機關

設有告示執行本條

例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測試檢定之處所

，不依指示停車接

受稽查，或拒絕接

受本條例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之測試檢

定。 

(九) 汽車駕駛人有本條

例第四十三條第二

項、第三項之情形

。 

(十) 汽車駕駛人有本條

例第四十五條第二

項、第三項之情形

。 

(十一) 汽車駕駛人有本

條之一第二項修正條

文規定大車無照駕駛

累犯致人重傷或死亡

得沒入該汽車，爰增

訂第一項第五款第五

目。 

十、 現行第一項第五款第

四目至第七目移列同

項款第六目至第九目

。 

十一、 暫代保管汽車號牌

、行車執照或拖車

使用證後，已實質

限制該車輛於道路

行駛行為，與吊扣

牌照對受處分人產

生之權利限制相當

，參考交通部八十

七年三月十八日交

路(八七)字第零零

一八三七號函釋精

神，吊扣牌照起始

日宜溯至代保管當

日起算。 

十二、 違反第二項規定「

限當日駛回」情形

配合目次調整，另

該情形可能之違規

情形繁多，應不僅

限本條例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七款行為

，爰修正刪除上開

文字。 



  

 

受本條例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之測試檢

定。 

(九) 汽車駕駛人有本條

例第四十三條第二

項、第三項之情形

。 

(十) 汽車駕駛人有本條

例第四十四條第四

項之情形。 

(十一)汽車駕駛人有本

條例第四十五條

第二項、第三項

之情形。 

(十二)汽車駕駛人有本

條例第五十四條

各款之情形因而

肇事。 

(十三)汽車駕駛人有本

條例第六十一條

第一項各款及第

四項之情形。 

(十四)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肇事致人受

傷或死亡而逃

逸。 

四、 當場暫代保管其計

程車駕駛人執業登

記證（以下簡稱執

業登記證）： 

(一) 有本條例第三十六

條或第三十七條之

情形，應受吊扣執

業登記證或廢止執

業登記處分。 

(二) 受吊扣執業登記證

、廢止執業登記等

處分、執業登記證

已失效或有其他無

效等情形，而未將

執業登記證送交其

辦理執業登記之警

察機關。 

五、 當場暫代保管其車

條例第五十四條

各款之情形因而

肇事。 

(十二) 汽車駕駛人有本

條例第六十一條

第一項各款之情

形。 

(十三) 汽車駕駛人駕駛

汽車肇事致人受

傷或死亡而逃逸

。 

四、 當場暫代保管其計

程車駕駛人執業登

記證（以下簡稱執

業登記證）： 

(一) 有本條例第三十六

條或第三十七條之

情形，應受吊扣執

業登記證或廢止執

業登記處分。 

(二) 受吊扣執業登記證

、廢止執業登記等

處分、執業登記證

已失效或有其他無

效等情形，而未將

執業登記證送交其

辦理執業登記之警

察機關。 

五、 當場暫代保管其車

輛： 

（一） 拼裝車輛未經核

准領用牌證行駛

，或已領用牌證

而變更原登檢規

格、不依原規定

用途行駛。 

（二） 報廢登記之汽車

仍行駛。 

（三） 未領用牌照且未

依公路法規定取

得安全審驗合格

證明行駛。 

（四） 有本條例第三十

五條第九項後段



  

 

輛： 

(一)拼裝車輛未經核

准領用牌證行

駛，或已領用牌

證而變更原登檢

規格、不依原規

定用途行駛。 

(二)報廢登記之汽車

仍行駛。 

(三)未領用牌照且未

依公路法規定取

得安全審驗合格

證明行駛。 

(四)有本條例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後段

之情形。 

(五)有本條例第二十

一條之一第二項

後段之情形。 

(六)有本條例第三十

五條第九項後段

之情形。 

(七)有本條例第四十

三條第四項後段

之情形。 

(八)慢車經依規定淘

汰並公告禁止行

駛後仍行駛。 

(九) 慢車有本條例第

七十一條第二項

及第七十一條之

一第二項應沒入

之情形。 

六、 未經許可在道路擺

設攤位者，暫代保

管其攤棚、攤架。 

前項暫代保管物件

，應於通知單之代保管

物件欄，明確記載該代

保管物件之名稱、數量

、證照號碼、引擎或車

身號碼，或物件之特徵

；第一款第五目至第八

目代保管汽車號牌者，

之情形。 

（五） 有本條例第四十

三條第四項後段

之情形。 

（六） 慢車經依規定淘

汰並公告禁止行

駛後仍行駛。 

（七） 慢車有本條例第

七十一條第二項

及第七十一條之

一第二項應沒入

之情形。 

六、 未經許可在道路擺

設攤位者，暫代保

管其攤棚、攤架。 

前項暫代保管物件

，應於通知單之代保管

物件欄，明確記載該代

保管物件之名稱、數量

、證照號碼、引擎或車

身號碼，或物件之特徵

；第一款第五目至第七

目代保管汽車號牌者，

並記明「限當日駛回」

，違反者依本條例第十

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

舉發。 

第一項當場暫代保

管物件，由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辦理之。 



  

 

並記明「限當日駛回」

，違反者依本條例規定

舉發。 

第一項當場暫代保

管物件，由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辦理之。 

第四十八條  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行為人認

為舉發之事實與違規情

形相符者，得於接獲通

知單後，親自或委託他

人持該通知單，不經裁

決向指定之處所，逕依

裁罰基準執行並繳納罰

鍰結案；其屬依本條例

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併予記點者，由處罰機

關逕予登錄記點結案，

免再製發裁決書送達受

處罰人。 

前項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未暫代保管

物件或吊扣駕照、牌照

處分者，行為人得以郵

寄匯票、郵局與公路監

理電腦系統連線即時銷

案（以下簡稱郵局即時

銷案）、郵政劃撥、金

融卡、信用卡轉帳、電

話語音轉帳或向經委託

代收罰鍰之金融機構繳

納罰鍰、或其他經管轄

機關委託辦理收繳罰鍰

之機構，繳納罰鍰結案

。 

前二項違反行為，

依法規應併執行罰鍰及

除駕駛人違規記點外之

其他處分者，處罰機關

於收到其繳納之罰鍰後

，應逕行裁決該其他處

分，並於裁決書處罰主

文註明罰鍰已收繳，違

第四十八條  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行為人認

為舉發之事實與違規情

形相符者，得於接獲通

知單後，親自或委託他

人持該通知單，不經裁

決向指定之處所，逕依

裁罰基準執行並繳納罰

鍰結案。 

前項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未暫代保管

物件或吊扣駕照、牌照

處分者，行為人得以郵

寄匯票、郵局與公路監

理電腦系統連線即時銷

案（以下簡稱郵局即時

銷案）、郵政劃撥、金

融卡、信用卡轉帳、電

話語音轉帳或向經委託

代收罰鍰之金融機構繳

納罰鍰、或其他經管轄

機關委託辦理收繳罰鍰

之機構，繳納罰鍰結案

。 

前二項違反行為，

依法規應併執行罰鍰及

其他處分者，處罰機關

於收到其繳納之罰鍰後

，應逕行裁決該其他處

分，並於裁決書處罰主

文註明罰鍰已收繳，送

達受處分人。 

汽車駕駛人、汽車

所有人、汽車買賣業者

或汽車修理業者有本條

例第五十六條、第五十

七條之情形，經使用拖

一、 現行本條例第九條已

有得不經裁決逕行繳

納罰鍰結案之規定。

配合現行行政作業，

修正第一項規定，本

條例所定罰鍰或記點

之處罰，受處罰人已

自動到案繳納罰鍰結

案，若屬第六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應併予記

點者，則由處罰機關

逕予登錄記點，無需

作成裁決書及送達受

處罰人。 

二、 配合第一項規定，修

正第三項除外規定文

字。另如屬依本條例

第六十三條之二改記

汽車違規紀錄者，仍

應製作裁決書送達受

處分人。 

 



  

 

規點數已登錄，送達受

處分人。 

汽車駕駛人、汽車

所有人、汽車買賣業者

或汽車修理業者有本條

例第五十六條、第五十

七條之情形，經使用拖

吊車移置保管車輛者，

如認舉發之事實與違規

情形相符，得於領回車

輛時，向管轄機關委託

收繳罰鍰之機構一併繳

納交通違規罰鍰。 

吊車移置保管車輛者，

如認舉發之事實與違規

情形相符，得於領回車

輛時，向管轄機關委託

收繳罰鍰之機構一併繳

納交通違規罰鍰。 

第六十六條  提起行政訴

訟事件除法院已為停止

執行之裁定外，原裁決

依下列規定處理之： 

一、原裁決罰鍰或追繳

欠費者，所收繳之

罰鍰及欠費暫予登

記。 

二、原裁決吊扣汽車牌

照、駕駛執照或執

業登記證者，仍依

規定執行；如執行

吊扣期間已屆滿而

法院尚未裁判確定

者，應即發還該汽

車牌照、駕駛執照

或執業登記證。 

三、原裁決吊銷汽車牌

照、駕駛執照或廢

止計程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者，應暫予

保管各該應受吊銷

或廢止處分之證、

照。 

四、原裁決沒入其車輛

、高音量或發出不

合規定音調喇叭或

噪音器物、攤棚攤

架者，均應暫予保

管。 

五、原裁決施以講習者

第六十六條  提起行政訴

訟事件除法院已為停止

執行之裁定外，原裁決

依下列規定處理之： 

一、原裁決罰鍰或追繳

欠費者，所收繳之

罰鍰及欠費暫予登

記。 

二、原裁決吊扣汽車牌

照、駕駛執照或執

業登記證者，仍依

規定執行；如執行

吊扣期間已屆滿而

法院尚未裁判確定

者，應即發還該汽

車牌照、駕駛執照

或執業登記證。 

三、原裁決吊銷汽車牌

照、駕駛執照或廢

止計程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者，應暫予

保管各該應受吊銷

或廢止處分之證、

照。 

四、原裁決沒入其車輛

、高音量喇叭或噪

音器物、攤棚攤架

者，均應暫予保管

。 

五、原裁決施以講習者

，暫不予講習。 

配合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

項修正條文規定發出不合

規定音調之喇叭或噪音器

物應沒入之，爰於第一項

第四款增列行政訴訟中暫

予保管該物件。 



  

 

，暫不予講習。 

前項各款，應俟法

院裁判確定後，依其裁

判處理。 

前項各款，應俟法

院裁判確定後，依其裁

判處理。 

第六十七條  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受處分人

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或訴訟經法院駁回確定

後，而不繳納罰鍰或不

繳送汽車牌照、駕駛執

照或執業登記證者，依

下列規定處理： 

一、罰鍰不繳者，依法

移送強制執行。 

二、經處分吊扣汽車牌

照、駕駛執照者，

按其吊扣期間加倍

處分，受處分人仍

不於十五日限期內

繳送汽車牌照或駕

駛執照者，吊銷其

汽車牌照或駕駛執

照。 

三、經處分吊銷、註銷

汽車牌照、駕駛執

照者，由處罰機關

逕行註銷。 

四、受吊扣執業登記證

之處分，未將執業

登記證送交發證警

察機關者，廢止其

執業登記。 

五、經處分廢止執業登

記，其執業登記證

由警察機關收繳之

。 

六、經處分沒入之高音

量或發出不合規定

音調喇叭或噪音器

物、攤棚、攤架者

，於裁決確定後銷

燬。 

七、經處分沒入之車輛

，於裁決確定後依

第六十七條  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受處分人

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

或訴訟經法院駁回確定

後，而不繳納罰鍰或不

繳送汽車牌照、駕駛執

照或執業登記證者，依

下列規定處理： 

一、罰鍰不繳者，依法

移送強制執行。 

二、經處分吊扣汽車牌

照、駕駛執照者，

按其吊扣期間加倍

處分，受處分人仍

不於十五日限期內

繳送汽車牌照或駕

駛執照者，吊銷其

汽車牌照或駕駛執

照。 

三、經處分吊銷、註銷

汽車牌照、駕駛執

照者，由處罰機關

逕行註銷。 

四、受吊扣執業登記證

之處分，未將執業

登記證送交發證警

察機關者，廢止其

執業登記。 

五、經處分廢止執業登

記，其執業登記證

由警察機關收繳之

。 

六、經處分沒入之高音

量喇叭或噪音器物

、攤棚、攤架者，

於裁決確定後銷燬

。 

七、經處分沒入之車輛

，於裁決確定後依

本條例第八十五條

配合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

項修正條文規定發出不合

規定音調之喇叭或噪音器

物應沒入之，爰於第一項

第六款增列案件確定後銷

毀該物件。 



  

 

本條例第八十五條

之三第五項、第六

項規定辦理。 

八、經處分追繳欠費者

，於裁決確定後，

將裁決書抄本移送

應收欠費之機關以

憑追繳欠費。 

依前項各款所為之

處罰事項及繳納（送）

期限，均應於裁決書處

罰主文內填記明確。 

之三第五項、第六

項規定辦理。 

八、經處分追繳欠費者

，於裁決確定後，

將裁決書抄本移送

應收欠費之機關以

憑追繳欠費。 

依前項各款所為之

處罰事項及繳納（送）

期限，均應於裁決書處

罰主文內填記明確。 

 


